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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办理

  一、事项名称：城乡居民基本养
老保险办理
　　二、认定条件
　　泊里镇户籍，年满16周岁以上，
未参加或停止其它社会养老保险的
城乡居民可参保。
　　三、缴费标准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年缴费共16
个档次：100元(仅限于二级以上重
度残疾人、低保人员等困难群体)、

300元、500元、600元、800元、1000
元、1500元、2000元、2500元、3000
元、4000元、5000元、6000元、8000
元、10000元、12000元；其中二级以
上重度残疾人可去居(村)申请每人
500元/年的重度残疾人补贴。
　　四、所需材料
　　1、户口簿和身份证；
　　2、带有金融功能的社会保障卡
原件及复印件(重度残疾人等困难

群体应同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原件
和复印件)。
　　五、办理流程
　　携带所需材料，到户籍所在地
居(村)提出参保申请，选择缴费档
次，填写《青岛市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参保登记表》。
　　若本人无法填写，可由亲属或
居(村)协办员代填，但须本人签字、
签章或留指纹确认。

　　六、办理地点
　　青岛西海岸新区泊里镇政务服
务大厅
　　免费、即时办理
　　七、联系电话
　　0532-84181106
  0532-84181062
　　该事项社区应承担职责：
　　□咨询服务  □代办服务
　　□协办服务  □直接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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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人单位社会吸纳就业困难人员（小微企业吸纳年度高校毕业生）
社会保险补贴申领发放

  一、事项名称：用人单位社会吸
纳就业困难人员(小微企业吸纳年
度高校毕业生)社会保险补贴申领
发放
　　二、政策依据
　　1、《关于助推新旧动能转换进
一步明确就业创业政策有关问题的
通知》（青人社规〔2018〕8号）
  2、《深化一次办好改革进一步
做好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青人社
规〔2018〕22号）
　　三、政策范围
　　1、青岛行政区域内各类用人
单位（不含机关事业单位、劳务派
遣机构和劳动人事代理机构），招
用本市经认定的城乡就业困难人
员、就业困难高校毕业生，以及小
微企业新招用毕业年度普通高校
毕业生，与其签订1年以上（含1年）
期限劳动合同并按规定为招用人
员缴纳社会保险的，在劳动合同存
续期内，给予用人单位社会保险补
贴和岗位补贴。以上招用人员含
用人单位法定代表人，不含个体工
商户经营者。
　　就业困难高校毕业生指派遣期
内本市户籍城镇零就业家庭高校毕
业生、农村零转移就业贫困家庭高
校毕业生、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
疾人证》高校毕业生、享受最低生活
保障家庭高校毕业生。
　　2、用人单位应向招用人员支付
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工资
报酬。
　　3、用人单位办理就业登记后，
在劳动合同存续期内补缴社会保险
费且不超过3个月的，可申请享受社
会保险补贴和岗位补贴，其余补缴
社会保险费的月份不享受社会保险
补贴和岗位补贴。招用原为本单位
职工的，失业登记时间应满6个月
以上。
　　四、操作步骤
　　1、受理申请。（完成时限：即时
办结）
　　街道（镇）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服务中心通过青岛就业网或现场受

理注册地在本辖区内的用人单位或
小微企业提出的补贴申请。
　　2、审核材料。(完成时限：即时
办结)
　　（1）申请人的身份证或社会保
障卡；
　　（2）小微企业资质。小微企业
吸纳年度高校毕业生的，需通过市
公共就业一体化信息系统基本信息
查询/小微企业名录查询，审核该企
业是否属于小微企业。对名录内查
询不到的，通过国家市场监督管理
总 局 小 微 企 业 名 录 库（h t t p ：/ /
xwqy.gsxt.gov.cn）查询，对查询结果
存在的，由经办机构截屏留痕并纳
入小微企业名录。
　　（3）审核企业范围：通过市公共
就业一体化信息系统/公共就业/基
本信息/查询与统计/工商质监信息
查询。核实：①法人代表是申请者
本人；②工商信息查询审核申请单
位名称、经营范围，是否属于劳务派
遣机构。
　　（4）审核人员范围：查询公共
就业一体化信息系统/基本信息/
人员综合查询(就业)。核实：①通
过市公共就业一体化信息系统基
本信息查询审核招用人员是否属
于认定的就业困难人员。毕业5年
内大中专毕业生是否具有《毕业
证》；②通过市公共就业一体化信
息系统基本信息查询审核招用人
员缴纳保险情况，是否存在补缴3
月以上情况；③招用人员是否属于
原为本单位职工，如果是失业登记
时间是否超过6个月。
　　3、一次性告知。（完成时限：即
时办结）
　　服务对象通过现场申请的，
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审核通过后，
即时为服务对象出具“受理通知
书”，未通过的，说明未通过原因；
服 务 对 象 通 过 青 岛 就 业 网 申 请
的，在提交申请后，由系统自动审
核通过后反馈服务对象：“您的业
务已提交，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将
于2个工作日内与您预约现场核

实时间”。自服务对象提交申请
（含 网 上 申 请 和 现 场 申 请）之 日
起，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应在2个工
作日内通过电话与服务对象预约
现场核实时间。
　　4、现场核实（完成时限：5个工
作日）
　　按照属地化管理的原则，由注
册地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工作人员或
委托具备资质的第三方按照预约时
间进行现场核实。
　　（1）核实要求：对年度内第一次
申请补贴的企业需全部现场核查。
对年度内再次申请补贴的企业，其
中申报补贴5人以下的，采取随机抽
查的方式进行核查；对申报补贴5人
以上的，需全部现场核查。
　　（2）核实内容：重点查看用人单
位是否正常经营、招用人员是否在
岗，以及是否按合同约定发放工资
等情况。对招用人员在岗的，通过
谈话、问询等方式判断就业情况并
由本人签字确认；对招用人员不在
岗的，通过查验资料、电话核实、现
场问询等方式判断。
　　（3）核实要求：现场核实必须2
人以上，相关查验材料拍照或复印
留存并上传市公共就业一体化信息
系统。
　　现场核实通过的，当场为服
务对象出具“受理通知书”，审核
未通过的，说明未通过原因。市
场主体注册登记地与经营地分离
的，由注册登记地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行政部门向经营地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提出《现场核
实异地协查函》（附件1），由经营
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负责现
场核实并将现场核实结果函告注
册 登 记 地 人 力 资 源 社 会 保 障 部
门。异地核查现场核实期限可适
当延长。
　　5、信息录入。（完成时限：即时
办结）
　　（1）用人单位吸纳就业困难人
员社会保险补贴条件的，将具体
信息录入公共就业一体化信息系

统/公共就业/就业资金/社会保
险补贴管理/社会保险补贴申报
模块。
　　（2）小微企业招用毕业年度普
通高校毕业生社会保险补贴条件
的，将具体信息录入公共就业一体
化信息系统/公共就业/就业资金/
小微企业保险补贴/小微企业保险
补贴申报模块。
　　6、上报材料。（完成时限：每月1
日、16日）
  街道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服务
中心在《用人单位吸纳就业困难人
员社会保险补贴(小微企业招用毕
业年度普通高校毕业生社会保险补
贴)申请表》签署审核意见，经办人
签字盖章后，连同申请人身份证复
印件；高校毕业生的毕业证书复印
件等相关材料会订成册，每月1日、
16日上报区（市）就业服务中心。
　　7、区市审核。（完成时限：每月1
日、16日）
　　区（市）就业服务中心留存街
道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服务中心
上报材料，通过公共就业一体化
信息系统/创业补贴汇总模块打
印《用人单位吸纳就业困难人员
社会保险补贴（小微企业招用毕
业年度普通高校毕业生社会保险
补 贴）申 请 表》一 式 4 份 ，由 经 办
人、中心主要负责人、局分管领导
签字盖章确认后，并报同级人社
部门和财政部门审批。自每批次
最后受理的日期至发放补贴的时
间，累计最长不得超过20个工作
日，将资金拨付至申请企业银行
账号。
　　五、办理地点
　　青岛西海岸新区泊里镇政务服
务大厅
　　免费、即时办理
　　六、联系电话
　　0532-84181106
  0532-84181062
　　该事项社区应承担职责：
　　□咨询服务  □代办服务
　　□协办服务  □直接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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